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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8 年部门预算公开

第一部分 揭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概况

一、部门职责

1、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2、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情况；

3、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

4、审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

5、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6、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7、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揭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内设三个机构：综合部、业

务部、财务部；四个管理部：揭东管理部、普宁管理部、揭

西管理部、惠来管理部。

第二部分 2018 年部门预算表

















第三部分 2018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2018 年部门收入预算 1146.51 万元，比上一年增加

456.51万元，增长66.17%，主要原因是中心2018年相比2017



年初，新增在编人员 4 人及人员工资福利调整，中心工资福

利收入经费增加；增加住房公积金自主管理模式信息系统建

设项目和设备购置等设备维护等项目支出。2018 年部门支出

预算1146.51万元，比上一年增加456.51万元，增长66.17%，

主要原因是中心 2018 年相比 2017 年初，新增在编人员 4 人

及人员工资福利调整，中心工资福利收入经费增加；增加住

房公积金自主管理模式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和设备购置等设

备维护等项目支出。

二、“三公”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18 年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3 万元，与上年保

持不变，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 万元，与上年保持

不变。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 年，本部门公用经费安排 41.99 万元，与上年相比

增加 9 万元，增长 27.28%，增加原因是新增在编人员 4 人及

人员工资福利调整，中心工资福利收入经费增加。其中：办

公费 24.18 万元，工会经费 0.85 万元，福利费 0.52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 万元，公务交通补贴 13.44 万元。

四、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安排 500 万元，其中：工程类采

购预算 500 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本部门持有公务用车一辆，未有其他房屋构筑物和大型

设备。

六、预算绩效情况

2018 年住房公积金自主管理模式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根

据住建部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标准》，要求接入

全国统一的住房公积金银行结算数据应用系统，与受托银行

进行直联支付结算，实现资金、业务和财务信息的自助平衡

匹配，建立现金、使用、安全的信息系统。第一期项目预计

总投资 1040 万元，按工程进度预计 2018 年支出 500 万元。

通过采购项目，可以达到以下绩效目标：

1、满足住建部贯标要求和业务发展要求；2、解决资金

数据实时反馈的问题，实现系统数据实时共享；3、满足互

联网+的管理新模式；4、实现自动对账、三账联动功能；5、

提高宏观决策水平。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

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

其他收入。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外交、公共安全、国防支出，农业、环境保护支出，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支出，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

和其他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经济性质分类，包括工资福

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和其他支出。

五、“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

（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

权力、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

务取得，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

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

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六、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

七、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

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

租赁、委托、雇用等。


